
110 年全國運動會 

女子組足球 技術會議 會議記錄 

日期：110 年 9 月 21 日 14:00 地點：輔仁大學田徑場 

主席：劉松和 

記錄：老嘉琪 

決議事項： 

1. 女子組賽程抽籤抽，結果如下圖。 

 

2. 預賽分兩組採用分組單淘汰加復活賽制，若兩隊比賽結束為和

局，不延長加時，直接踢罰球點球決定勝負。 

3. 四強交叉賽及冠亞軍賽，若兩隊比賽結束為和局，應休息 5 分鐘

後延長加時 30 分鐘(上下半場各 15 分鐘，中間得飲水，時間不超

過 1 分鐘，並互換場地)繼續比賽，如延長賽再和局，則踢罰球點

球決定勝負。 

一、預賽

高雄市 1 臺東縣 6

二 四

桃園市 2 臺中市 7

十一 十二

嘉義縣 3 A1 臺北市 8 B1

一 三

雲林縣 4 苗栗縣 9

七 八

新北市 5 花蓮縣 10

一敗 三敗

五 六

二敗 四敗

九 十

七敗 八敗

十四 A2 十五 B2

十一敗 十二敗



*因新冠疫情影響隊訓練，每場比賽上半場第 25 分鐘/下半場第

70 分鐘左右引用”冷卻休息”(由 90 秒至 3 分鐘不等)。 

4. 比賽期間每場次可替換 5 人(3 次為限，不計中場休息換人次數)，

當比賽進入加時比賽，便可多加一名額外替補球員換人名額(無論

是否已經用盡了正式比賽時的法定替補名額)，未列入替補選手名

單者不得出賽。 

5. 凡比賽中如累積兩張黃牌（含不同場次）警告之選手，應自動停

賽 1 場， 若再黃牌警告時，再停賽 1 場，依此類推。 


